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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 
一、A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為 A公司）依法轉投資於 B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為 B公司），A公

司經 B 公司股東會選任為董事，A 公司即指定甲代表執行董事職務，甲代表 A 公司就任董事後，

於首次之董事會被選任為董事長，甲即就任為 B 公司之董事長，並向主管機關完成登記。B 公司

於甲董事長任期內，欲依公司法之規定與 A公司進行合併。試問：  

(一)當 B公司與 A公司簽訂合併契約時，甲得否代表 B公司與 A公司簽訂？有無公司法第 223條

「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規定

之適用？（20分） 

(二)當 B公司股東會進行是否同意與 A公司合併決議時，A公司得否行使表決權？依據為何？（20

分） 

命題意旨 
本題共二小題，第一小題在測驗考生關於公司法第 223 條之適用是否及於實質董事；第二小題則涉

及公司併購時，採先購後併之方式者，就有關於是否併購之決議案，該併購公司可否行使其股份之

表決權問題。 

答題關鍵 
第一小題答題關鍵在於實質董事之認定，以及公司法第 223 條是否及於實質董事，故答題上應先論

述本案之 A 公司是否為實質董事，其次再論述公司法第 223 條是否應擴張適用之問題；第二小題之

答題關鍵則在於企併法第 18 條第 6 項之規定。 
【擬答】 
(一)A 公司雖為實質董事，但仍應有公司法第 223 條之適用 

1.A 公司為 B 公司之實質董事 
(1)按公司法第 8 條第 3 項規定：「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

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本條所謂「非董

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者」即為「事實上董事」，而「非董事，而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

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乃為「影子董事」，兩者合稱為「實質董事」。 
(2)查 A 公司以甲為法人代表，當選 B 公司之董事，此時 A 公司是否為 B 公司之實質董事，實務上原則上否

定法人股東為實質董事 1，惟學說上認為應視 A 公司是否已超越股東身分，透過法人代表董事之選任與改

派，實際指揮董事並控制公司而定 2。本題中雖無 A 公司實際執行權限之事實可資參照，然依實務上法人

代表董事多半較無自己獨立判斷執行董事職務之可能性以觀，應認 A 公司應為 B 公司之實質董事。 
2.公司法第 223 條於實質董事之情形下亦有適用 

(1)按公司法第 223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

之代表。」旨在避免於自我交易之情形下，董事因自身利害關係衝突而有害公司利益者，故使監察人代

表公司為之。惟本條是否及於「實質董事」與公司為交易行為之情形不無爭議。 
(2)實務上認為，公司法第 223 條規定，由監察人行使公司代表權，旨在防止公司董事濫權，避免與公司利

益衝突；實質董事雖非登記名義之董事，但就公司經營有實質控制力或重大影響力，依衡平原則，應使

其受委任董事之規範，俾保障股東權益 3。進而擴張解釋，認為實質董事亦有公司法第 223 條之適用。 
(3)學說上基本上贊同實務上之結論，但認為此舉並未解決實質董事與公司交易的根本問題，認為監察人代

表公司之防弊效果，並不如預期，而應以公司法第 206 條利害關係董事迴避表決為管制利益衝突交易之

規範 4。 
(4)經查，本 A 公司為實質董事，依據前開實務見解，自有公司法第 223 條之適用，是以就 A 公司與 B 公

司簽訂合併契約時，應以監察人作為公司之代表人，董事長甲不得代表 B 公司為簽約行為。 
                                                 
1 參照最高法院 103 年度抗字第 454 號裁定。 
2 參照朱德芳，實質董事與公司法第 223 條－兼評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再字第 31 號民事判決，月旦民商法雜誌，

第 49 期，2015 年 9 月，第 156 頁。 
3 參照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再字第 31 號判決。 
4 參照朱德芳，前揭註 2，第 1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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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 公司應得行使表決權 
1.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6 項之規範意旨 
按「公司持有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股份，或該公司或其指派代表人當選為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董事者，就

其他參與合併公司之合併事項為決議時，得行使表決權。」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6 項定有明文，其規範

意旨在於合併係為提升公司經營體質，強化公司競爭力，應不至於發生有害於公司利益之情形，且公司持

有其他參與合併公司之一定數量以上股份，以利通過該參與合併公司之決議，亦為國內外合併收購實務上

常見之作法，即所謂先購後併，是以本條規範並不禁止公司所持有之其他參與合併公司之股份行使表決權。 
2.經查，本件 A 公司擬與 B 公司進行合併，依據前開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6 項之規定，A 公司所持有之 B
公司股份仍得行使表決權。 

 
二、甲因支付買賣價金而簽發一紙記名本票與受款人乙，嗣後因乙未依買賣契約之約定交付買賣標的

物與甲，於是甲即對乙解除買賣契約。惟乙因急需現金而於甲解約前一天，將甲簽發之該紙本票

背書讓與善意之丙，藉以貼現而取得現款，丙則於該紙本票上記載之到期日當天背書讓與丁。試

問：丁於受讓取得該紙本票後翌日向甲付款提示時，甲得否以與乙間之買賣契約已解除為由拒絕

付款？是否因丁於受讓時知悉甲乙間之契約已解除而有不同？（20分）  

命題意旨 本題涉及票據抗辯權之行使問題，主要在考票據法第 13 條之適用。 

答題關鍵 
本題涉及票據抗辯權之行使問題，蓋票據具有無因性，原則上不得行使原因事實之抗辯，但票據法

第 13 條設有例外規定，本題之答題關鍵即在於票據法第 13 條之適用問題。 
【擬答】 
(一)甲不得以其與乙間之買賣契約已解除為由拒絕付款 

1.按票據法第 13 條規定：「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

但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者，不在此限。」此「原因事實抗辯」僅限於票據之執票人與其前手間存有抗

辯事由時，票據債務人始得拒絕付款，反之票據債務人即須依票據記載之文義，負票據責任。 
2.本件甲雖已與受款人乙解除買賣契約，惟此項抗辯事由，乃係存在於甲、乙之間，並非存在於甲、丁之間，

且甲、丁間亦不具有票據法上前後手之關係，依據前開票據法第 13 條前段之規定，甲不得以其與乙間之

買賣契約已解除為由拒絕付款，仍應負票據責任。 
(二)縱使丁於受讓票據時知悉甲乙間之契約已解除亦無不同 

1.按票據法第 13 條但書規定：「但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者，不在此限。」係指執票人受讓票據時，如明

知其直接前手與票據債務人間存有抗辯事由，卻仍惡意受讓票據時，票據債務人則例外得以該抗辯事由對

抗該惡意執票人。 
2.誠如前述，本件抗辯事由乃係存在於甲、乙之間，而非存在於甲、丙之間，丙受讓系爭票據時乃係善意，

故而縱使丁明知甲、乙間之契約已解除而受讓票據，仍無前開票據法第 13 條但書之適用，丁所繼受者乃

係丙之完整無瑕疵之權利，故票據債務人甲不得對丁主張惡意抗辯，仍應負票據責任。 
 
三、甲係 A人壽保險公司（以下簡稱為 A公司）之保險業務員，甲說服乙投保 A公司之人壽保險，甲

於乙同意投保後即代 A公司交付要保申請書予乙，乙看了密密麻麻之問題後，就請甲唸、他回答

後由甲代塡，當甲唸到「您三年內有無住院開刀？」，乙據實回答「一年多前曾因肺炎住院開刀」，

然甲擔心據實填入，A 公司可能拒保或增加應給付保險費之金額，於是空白而未塡入。甲代乙將

填完之要保書交付 A 公司，A 公司經核保後同意承保，由甲將保險單交付乙，乙於取得保險單後

第二年年初即因再度罹患肺炎住院而逝世。試問：A 公司應否負保險責任？A 公司得否以乙違反

告知義務而對乙解除契約？（20 分） 

命題意旨 本題涉及保險法第 64 條之據實說明義務，以及保險業務員之法律地位問題。 

答題關鍵 
本題之答題重點在於保險法第 64 條所規範之「據實說明義務」，倘若要保人已據實告知，而係保險

業務員未據實填寫時，保險人仍否解除契約之爭議。 
【擬答】 
A 公司仍應負保險責任且不得解除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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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險法第 64 條之規範意旨

按保險法第 64 條第 1 項規定「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又同條第 2 項

復規定：「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

保險人得解除契約。」此乃係立法者基於保險為最大善意契約，所課與要保人之「據實說明義務」，以使保

險人能正確評估風險，以符合「對價衡平原則」。

(二)保險業務員有告知受領權，保險人自不得再依保險法第 64 條解除契約

倘若要保人已據實告知，而係保險業務員未據實填寫時，保險人可否依據保險法第 64 條解除契約，實務及

學說均採取否定見解，惟理由並不相同。實務見解認為 5，保險業務員為保險人之使用人，應類推適用民法

第 224 條之規定，保險業務員之故意過失，保險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而學說上則指出，

保險業務員有告知受領權，故要保人如已據實告知，此時即應認該等事項為保險人已知悉事項，類推適用

保險法第 62 條之規定，要保人就該等事項即不負據實告知義務。

(三)本件 A 公司不得依保險法第 64 條解除契約

依題所示，乙已向 A 公司之保險業務員甲據實說明，而係甲為避免 A 公司拒保，進而未據實填寫，不論依

據前開實務或學說見解，要保人既已向有告知受領權之保險業務員甲據實說明，即難謂其違反保險法第 64
條之據實說明義務，A 公司自不得依保險法第 64 條解除契約。

四、甲將其貨物一批委由 A 海上運送公司（以下簡稱為 A 公司）運送，A公司於甲之貨物裝船後，應

甲之請求而簽發載貨證券與甲，甲因將該批貨物出售與乙而將載貨證券背書讓與乙。嗣後，乙簽

發之匯票票款無法獲得兌現，甲因而追蹤至乙之營業處所，要求乙空白背書後交還該紙載貨證

券，甲取得證券後親自提示請求 A公司交付貨物。然而，甲受領之貨物種類及數量，與載貨證券

上記載不符，因而甲基於載貨證券文義性，向 A 公司請求交付如證券上記載之貨物。A 公司則主

張，載貨證券上之貨物種類及數量係依甲之通知而記載，如因甲之通知有錯誤，應由甲負損害賠

償責任。試問：甲與 A公司之主張，孰為合乎法或法理？（20 分）

命題意旨 本題涉及載貨證券文義性之限制問題。

答題關鍵 
本題之答題重點載貨證券雖具有文義性，但其性質乃係介於動產與票據之間，文義性所保障者應僅

限於因交易行為而取得載貨證券之第三人。

【擬答】
甲之主張無理由，A 公司之主張始合乎法理

(一)載貨證券之性質與文義性

1.載貨證券之性質

載貨證券乃係一種非典型的有價證券，其目的在於保障託運人與運送人以外之第三人之權利，蓋第三人所

得獲知之貨物資訊，全仰賴載貨證券之記載，故而在立法政策上，即特別保障此第三人，否則該第三人將

不敢收受載貨證券，對於國際貿易及海上運送之發展甚為不利。

2.載貨證券之文義性

有關於載貨證券文義性之規定，主要規定於海商法第 54 條第 1 項第 3 款：「載貨證券，應載明下列各款事

項，由運送人或船長簽名：三、依照託運人書面通知之貨物名稱、件數或重量，或其包裝之種類、個數及

標誌。」同條第 3 項規定：「載貨證券依第一項第三款為記載者，推定運送人依其記載為運送。」同法第

60 條準用民法第 627 條規定：「提單填發後，運送人與提單持有人間，關於運送事項，依其提單之記載。」

是以，有關於載貨證券之文義性，在託運人與運送人間，僅具有「推定」運送內容之效力；而在運送人與

託運人以外之載貨證券持有人間，則具有文義性。

(二)甲不受載貨證券文義性所保護，A 公司之主張始合乎法理

誠如前開所述，載貨證券之文義性，僅發生於運送人與託運人以外之載貨證券持有人間，本件甲雖係從第

三人乙背書轉讓取得，惟其對於委託 A 公司運送之貨物內容乃知之甚詳，並無特別應受保護之必要，故倘

若運送人 A 公司得舉證證明甲之通知有誤時，甲即不受載貨證券文義性所保護，具體之權利義務關係，即

應依委託運送契約之約定，故 A 公司之主張較合乎法理。

5 參照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第 1357 號判決。 


